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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成果）

英德市石灰铺镇 村庄规划管理通则



（一）国家政策层面：《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乡村地区“通则式”规

划技术管理规定编制要求的通知》（2025.04.10）

编制目的。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扎实推

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合理确定村庄建设重点和优先序，指导地方逐步实现

乡村地区规划管理全覆盖。

适用范围。“通则式”管理规定一般以县为单元，由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

门组织制订，有条件地区也可以乡镇为单元，由乡镇人民政府组织制订；县乡级

国土空间规划未批复的，纳入相应层级统一审批，已批复的可单独报县级人民政

府审批。经评估无需编制村庄规划的村庄适用“通则式”管理规定。

主要内容。包含落实底线管控要求、明确规划管理要求、加强工作衔接等

三块内容。

（二）广东省层面：《广东省自然资源厅转发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切

实做好村庄规划工作的通知》（2024.9.10）

1、及时将最新工作要求落实到县镇，要高度重视村庄规划工作，及时将

42 号文的要求和精神准确传达并贯彻落实到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和乡镇人民

政府，指导各地按要求做好村庄规划编制审批。

2、分类有序推进村庄规划编制。要结合实际做好对村庄规划编制的分类指

导要进一步纠正村庄规划编制工作中存在的盲目追求全覆盖、脱离实际、实用性

不强等问题和倾向，切实减轻基层负担。

3、进一步提升村庄规划通则管理覆盖面。对历史上已编制的各类村庄规划

当前已不适用，且所在村庄当前不需单独编制村庄规划或无条件、暂不编制村庄

规划的村庄，各地要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主动作为，结合实际通过在县镇级国

土空间规划中设立“通则式”规划管理专章、市县人民政府制定“通则式”规划

管理规定、单独或几个行政村联合制定“通则式”村庄规划管控要求等多种形式，

实现乡村地区空间规划管理全覆盖。

政策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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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编制目的

为科学指导和规范本镇村庄规划建设与管理，深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统筹优化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布局，提升

人居环境，保护保护村庄自然风貌、历史文化和乡土特色，保障村民权益，促进资源集约利用与生态宜居，推动乡村振兴和

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依据国家、省、市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结合本镇村庄发展实际，编制《英

德市石灰铺镇村庄规划管理通则》（以下简称通则）。

2、适用范围

本通则适用于石灰铺镇行政辖区内，位于城镇开发边界外，未编制村庄规划（详细规划）或已编村庄规划（详细规划）

当前已不适用且暂不编制村庄规划（详细规划）的乡村地区。城镇开发边界内及跨城镇开发边界已明确城镇化任务的村庄，

不适用本规定。

本通则作为乡村地区实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核发乡村建设项目规划许可的依据，可用于乡村地区的农民住房、乡村公

共设施和乡村产业等乡村建设项目。农村住房涉及的用地类型为农村宅基地（0703地类）。乡村公共设施涉及的用地类型包

括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0704地类）、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08地类）、城镇村道路用地（1207地类）、交通场站用

地（1208地类）、其他交通设施用地（1209地类）、公用设施用地（13地类）、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14地类）等。乡村

产业涉及的用地类型包括商业服务业用地（09地类）、工业用地（1001地类）、仓储用地（11地类）等。

若文中条文式内容无法满足具体项目建设管控要求以及由自然资源部门认为应当单独编制地块图则的，应当另行编制建

设项目地块图则，作为核发规划许可的依据。已编制村庄规划或进一步编制村庄规划的以村庄规划管控为准。

一 总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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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图则和规划简图审批参考流程

3、规划范围

本规划范围包括英德市石灰铺镇惟东村（石灰村）、子塘村、

美村村、新联村、独山村、石灰铺社区、保安村、竹田村、友联

村、三门村、大田村、光明村、美光村和勤丰村，共13个行政村

和1个社区范围，规划面积约226.95平方公里。

友联村实用性村庄规划已于2025年批复，规划管控按照已批

复村庄规划落实。

4、规划解释

（1）通则实施过程中，底线管控、建设管控要求根据有关

规定调整的，通则内容随之动态调整。

（2）具体项目建设管控要求需突破本通则规定的，由石灰

铺镇人民政府组织对调整的必要性进行论证，征求相关部门意见，

经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讨论同意并公示无异议后，报英德市人民

政府审批。

（3）在本通则执行期间，本通则所依据的国家、省、市相

关法律法规、技术标准和政策文件若有更新或调整，按相关最新

条文执行。

一 总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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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编制依据

➢ 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2021年）；

（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年修正）；

（3）《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修订）；

（4）《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21年）；

（5）《广东省城乡规划条例》（2013年）；

（6）《广东省河道管理条例》（2019年）；

（7）《广东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

（8）其他相关法律法规。

➢ 相关规划

（1）《英德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2）《英德市幼儿园和中小学建设专项规划（2018—2035）》；

（3）《英德市供水专项规划（2022—2035年）》；

（4）《英德市县域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2020—2025）》；

（5）其他经依法批准的相关专项规划。

➢ 标准规范

（1）《民用建筑通用规范》（GB 55031-2022）；

（2）《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2023 版）；

（3）《农村防火规范》（GB50039-2010）；

（4）《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 55037-2022）；

（5）《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2014 ）；

（6）《英德市农村住宅设计通用图集》；

（7）其他相关标准规范。

➢ 政策文件

（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

干意见》（中发〔2019〕18号）；

（2）《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乡村地区“通则式”规划技术管理规

定编制要求的通知》（自然资办发〔2025〕13号）；

（3）《关于印发〈英德市农村建房风貌管控指引〉的通知》（英自

然资发〔2024〕23号）；

（4）《英德市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办法》；

（5）《清远市存量农房风貌分类提升指引》（2025年7月）；

（6）《清远市“百千万工程”农房设计通用图集指引（新建）》

（2025年7月）；

（7）《清远市存量农房风貌分类提升指引》；

（8）《清远市“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2023年版）》；

（9）《广东省历史建筑和传统风貌建筑保护利用工作指引》；

（10）《关于进一步加强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工作的通知》

（建办科〔2021〕2号）；

（11）《清远市历史建筑修缮及传统村落内建筑新建、改建相关工作

指引（试行）》；

（12）其他相关政策文件。

➢ 相关规划

（1）《英德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2）《英德市幼儿园和中小学建设专项规划（2018—2035）》；

（3）《英德市供水专项规划（2022—2035年）》；

（4）《英德市县域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2020—2025）》；

（5）其他经依法批准的相关专项规划。

一 总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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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自然和社会发展概况

➢ 区位和行政区划。地处英德西郊，距市区24公里，东接英城街道、横石塘镇，南连西牛镇，西邻含光镇，北与石牯塘镇接

壤，是英西交通咽喉和西部重点乡镇。辖区总面积226.95平方公里，辖1个社区、13个行政村。

➢ 地理环境。石灰铺镇主要是以丘陵、台地为主，境内有肥沃平缓盆地。四面环山，恰似丘陵山腹中的一块盆地。该镇区位

优势凸显，省道347线（英德至浛洸段）自东往西横贯8个村（社区），连江支流竹田河纵贯西部，小北江环绕辖区，上通

阳山，下通广州等珠江三角洲地区，距京广铁路英德站仅24公里，水陆交通四通八达，为物资流通和产业发展提供了便利

条件。属亚热带季风气候，温和湿润、冬暖夏凉，年均气温21℃，年均降水量1900毫米，适宜农作物生长。

➢ 农业经济。石灰铺镇是英德市重要粮产区之一，素有英德“粮仓”之称。粮食作物以水稻为主，经济作物则以甘蔗、水果、

茶叶、花生、笋竹、蔬菜为主，其中美村金油粘、松柏榔莲藕、苦丁茶、红茶、绿茶、竹笋等名优特产远销国内外，享誉

盛名。

➢ 历史文化。始建于明洪武二年，是古代移民迁徙重要节点，孕育了独特的移民文化。清代抗倭名将吴光亮先祖从该镇枫树

映迁徙定居，留存相关人文印记，结合红茶种植历史，形成兼具民俗与产业特色的文化底蕴。

➢ 旅游资源。石灰铺镇的旅游资源兼具自然与人文，以英州红茶趣园为核心，年接待游客约30万人次，可体验采茶制茶、研

学观光。没水岩、马肢岩等天然溶洞景观奇特，搭配竹田漂流、“伴山云栈”文旅综合体，形成特色农文旅体验线路，潜

力巨大。

➢ 城乡及经济发展。构建城乡融合经济体系，城镇以农产品加工、商贸物流为主，润达食品、温氏祖代场等企业落地赋能；

农村聚焦红茶、麻竹笋等特色产业，通过“企业+农户”模式带动增收，农文旅融合推动城乡产业协同升级。

➢ 乡村风貌。石灰铺镇乡村风貌传统与现代并存。大部分村庄保留了以风水塘、宗祠为中心客家传统村落格局，老屋多为客

家特色砖瓦房，围绕祠堂的两翼开展。部分村庄近年发展较快，建房多为现代风格，或拆旧建新，或临近选址新建，严重

影响了原有的村落格局和风貌。少量偏远村庄，空心化严重，房屋老旧，缺乏修缮。

石灰铺镇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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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行政村（社区）村庄类型及人口信息2、人口基本情况

石灰铺镇户籍人口42275人，户籍户数10063人，人口

流失较为严重。

大部分行政村常住人口仅为户籍人口的三分之一，常

住人口多为老人和留守儿童，人口空心化严重。

注：数据来源石灰铺镇派出所和村委会，由于派出所系统问题，数

据非准确，仅供参考。

2、村庄基本情况

石灰铺镇共有13个行政村和1个社区。

村庄类型分为三类，集聚提升类7个、城郊融合类4个、

特色保护类2个。

二 石灰铺镇基本情况

序号
行政村/社区

名称
村庄类型

户籍
户数

户籍人口

1 惟东村（石灰村） 城郊融合类 1627 6765

2 子塘村 城郊融合类 616 2789

3 美村村 集聚提升类 1002 4230

4 新联村 集聚提升类 590 2278

5 独山村 集聚提升类 620 2862

6 石灰铺社区 社区 410 1985

7 保安村 城郊融合类 830 3506

8 竹田村 集聚提升类 455 2136

9 友联村 城郊融合类 770 3256

10 三门村 集聚提升类 736 3189

11 大田村 特色保护类 597 2448

12 光明村 集聚提升类 467 2023

13 美光村 集聚提升类 378 1708

14 勤丰村 特色保护类 965 3100

合计 —— 10063 42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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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灰铺镇

4、三区三线划定情况

全镇划定永久基本农田面积3822.6054公顷（各村（社区）矢量统计数据），划定生态保护红线面积3558.7984公顷，

划定城镇开发边界面积156.9495公顷，村庄建设边界774.5914公顷。

备注：石灰铺镇友联村实用性村庄规划已于2025年批复，规划管控按照已批复村庄规划落实。

5、“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情况

依据《清远市“三线一单”生态环境

分区管控方案（2023年版）》，石灰铺镇

被划定为一个优先保护单元、一个一般管

控单元，按要求执行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优先保护单元涉及一般生态空间；

一般管控单元涉及水环境一般管控区、

江河湖库岸线其他区域。

二 石灰铺镇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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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耕地保有量

衔接上位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严格落实耕地保护任务，不得随意占用

耕地；确需占用的，应符合法规政策占用条件，落实耕地占补平衡，并按

规定办理相关审批手续。各行政村耕地保有量面积以上级文件下发为准。

2、永久基本农田

至2035年，石灰铺镇落实永久基本农田面积3822.6054公顷。

① 永久基本农田依法划定后，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占用或改变用途。

② 永久基本农田不得转为林地、草地、园地等其他农用地及农业设施建

设用地。

③ 严禁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和挖塘养鱼；严禁占用永久基本农

田种植苗木、草皮等用于绿化装饰以及其他破坏耕作层的植物；严禁

占用永久基本农田挖湖造景、建设绿化带；严禁新增占用永久基本农

田建设畜禽养殖设施、水产养殖设施和破坏耕作层的种植业设施。

④ 禁止闲置、荒芜、破坏永久基本农田行为。

⑤ 一般建设项目不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国家能源、交通、水利、军事

设施等重点建设项目选址确实难以避让永久基本农田的，涉及农用地

转用或土地征收的，必须经国务院批准。

⑥ 重大建设项目、生态建设、灾毁等占用或减少永久基本农田的，按照

数量不减、质量不降的要求，在可以长期稳定利用的耕地上落实永久

基本农田补划任务。

三 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

序号
行政村/社区

名称
永久基本农田面积

（公顷）

1 惟东村（石灰村） 673.8609 

2 子塘村 285.4962 

3 美村村 376.9020 

4 新联村 229.6504 

5 独山村 295.6601 

6 石灰铺社区 111.4116 

7 保安村 342.5181 

8 竹田村 186.7069 

9 友联村 407.4100 

10 三门村 277.8771 

11 大田村 166.4279 

12 光明村 126.7696 

13 美光村 120.6120 

14 勤丰村 221.3026 

合计 3822.6054

各行政村（社区）永久基本农田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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衔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严格落实国家对生态保护红线的管控要求，

发挥生态保护红线对于国土空间开发建设活动的底线约束作用。生态保护

红线一经划定，未经批准，严禁擅自调整；自然保护地边界发生调整的，

依据相关批准文件，对生态保护红线做相应调整。

至2035年，石灰铺镇落实生态保护红线面积3558.7984公顷。

依据《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

线管理的通知》（2022（142 ）号）、《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广东省生态

环境厅广东省林业局关于严格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粤自

然资发（2023）11 号）等相关管控内容，生态保护红线是国土空间规划

中的重要管控边界，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外，禁止开发

性、生产性建设活动，在符合法律法规的前提下，生态保护红线内允许开

展的有限人为活动。

国家重大项目涉及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风景名胜区等区域，需同时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先行完成相关区域的

审核审批工作后，再办理用地审批。占用生态保护红线的国家重大项目，

应严格落实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依法开展环境影响评价。

四 生态保护红线

序号
行政村/社区

名称
生态保护红线面积

（公顷）

1 惟东村（石灰村） 2380.1026 

2 子塘村 236.1028 

3 美村村 372.9278 

4 新联村 ——

5 独山村 ——

6 石灰铺社区 95.2783 

7 保安村 ——

8 竹田村 ——

9 友联村 ——

10 三门村 ——

11 大田村 ——

12 光明村 439.4569 

13 美光村 ——

14 勤丰村 34.9300 

合计 3558.7984

各行政村（社区）生态保护红线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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衔接上位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落实村庄建设边界。

村庄建设边界范围内，经营性用地（含商业、工业、仓储等用地）可

以用于公益性用地（含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公用设施等用地），经营性

用地和公益性用地在各自类别内部可以相互调剂使用。允许村集体在村民

同意的前提下，依法把废弃、闲置的集体公共设施用地按程序转变为集体

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项目需符合环境保护、产业发展等要求。

对满足“一户一宅”政策村民建房需求、有村庄公共设施建设需求，

对空间区位有特殊要求的零星文化旅游设施、邻避设施项目等，在符合耕

地保护和生态保护红线等政策要求的基础上，确需在村庄建设边界外选址

的，可按政策利用建设用地周转规模给予用地规模保障。

五 村庄建设边界

序号
行政村/社区

名称
生态保护红线面积

（公顷）

1 惟东村（石灰村） 117.7422 

2 子塘村 64.4462 

3 美村村 66.4583 

4 新联村 44.5554 

5 独山村 38.9527 

6 石灰铺社区 33.9230 

7 保安村 79.5473 

8 竹田村 36.6532 

9 友联村 70.0100 

10 三门村 57.3831 

11 大田村 46.4234 

12 光明村 31.1657 

13 美光村 28.7615 

14 勤丰村 58.5693 

合计 774.5914

各行政村（社区）村庄建设边界规模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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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灰铺镇域已公布的文物保护单位共 30 处，其中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3 处，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 27 处。不涉及历史建筑。

严格落实历史文化保护线要求，禁止在历史文化保护线范围内进行影响历史风貌的各类建设行为。不允许随意改变文物

保护单位原有状况、面貌及环境。如需进行必要的修缮，应依法办理审批手续。

严格保护古树名木、大树老树资源，涉及古树、老树迁移、砍伐的情况，必须充分征求专家、公众的意见，依法从严审

批，非政策规定特殊情况不得迁移古树名木。

未划定公布保护范围的文物保护单位，执行临时保护范围，古墓葬、古建筑、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及其他类型

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界线从文物本体边界外扩5米；古遗址、石窟寺及石刻保护范围从最外侧有遗迹现象点以外外扩30米。

六 历史文化保护

序号
文物保护单位

名称
保护
级别

坐落位置

1 莲塘岩摩崖石刻
英德市文物保

护单位

子塘村委上围村民小组

2 石板庙摩崖石刻 勤丰村委

3 洋老石氏宗祠 大田村委杨老村民小组

4 铜锣祖庙

未定级不可移
动文物

美村村委

5 沙湾石拱桥 独山村委沙湾村民小组

6 独山灌渠 独山村委会莲塘坪村民小组

7 三门王屋西炮楼 三门村委王屋村民小组106号

8 高莆楼 竹田村委上墟村民小组

9 三门王屋东南炮楼 三门村委王屋村民小组

10 廷俊公祠 三门村委王屋村民小组

11 王屋东北炮楼 三门村委王屋村民小组

12 高岭下钟氏宗祠 美村村委高岭下村民小组

13 上墟码头 竹田村委上墟村民小组

14 白沙榔南炮楼 石灰铺居委白沙榔村民小组

15 井塘蓝氏宗祠 竹田村委井塘村民小组

序号
文物保护单位

名称
保护
级别

坐落位置

16 石灰铺桥

未定级不可
移动文物

石灰铺居委

17 仙师宫 竹田村委鹤树下村民小组

18 田心炮楼 大田村委田心村民小组

19 田心古井 大田村委田心村民小组

20 竹田桥 竹田村委上墟村民小组

21 大林屋古井 友联村委大林屋村民小组

22 合水桥 美村村委会老钟屋村民小组

23 梁坡桥 惟东村委会白围村民小组

24 曾母李氏墓 独山村委会新屋村民小组

25 吴氏千四郎墓 惟东村委会白围村民小组

26 石灰铺桥 石灰铺居委

27 仙师宫 竹田村委鹤树下村民小组

28 田心炮楼 大田村委田心村民小组

29 田心古井 大田村委田心村民小组

30 竹田桥 竹田村委上墟村民小组

各行政村（社区）文物保护单位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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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地质灾害隐患点、洪涝灾害风险控制线

七 自然灾害风险控制线及水源保护区

地质灾害点位置 灾害类型 灾害体规模 危险性 稳定性

石灰铺镇子塘村前塘组 滑坡 小型 小 较差

石灰铺镇保安村石下组 滑坡 小型 大 较差

石灰铺镇大田村洋老组 崩塌 小型 中 差

石灰铺镇现状自然灾害分布涉及少部分中易发

区，涉及三个地质灾害点，灾害类型为滑坡和崩塌，

分布在子塘村、保安村和大田村。各类建设行为应

严格避让山洪、风口、滑坡、泥石流、洪水淹没、

地震断裂带等灾害易发区域。现状已建成的建（构）

筑物应结合国土综合整治、生态修复工程逐步有序

搬迁至安全地段进行异地安置。

严格落实地质灾害风险防控范围，科学实施风

险评估和隐患排查，加强重点防治工程建设。各类

建设行为应严格避让山洪、风口、滑坡、泥石流、

洪水淹没、地震断裂带等灾害易发区域。现状已建

成的建（构）筑物应结合国土综合整治、生态修复

工程逐步有序搬迁至安全地段进行异地安置。

地质灾害点分布图

滑坡

河湖管理线

图例

滑坡地质灾害点

崩塌地质灾害点

崩塌

滑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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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河道管理线管控线

依据河道管理线划定情况，石灰铺镇涉及竹田河、小北江、钟屋岭坑、连江和美村水，共五条河道管理线。

依据《广东省河道管理条例》《清远市国土空间规划管理技术规定及计算规则》（2024年）等相关规定加强河道管理，

维护河势稳定，保障防洪安全改善河道生态环境，挥河道综合功能。河道治理和利用应当符合有关区划、规划、防洪标准、

通航标准和其他有关技术要求，确保堤防安全，维护河势稳定，保障行洪和航运畅通，改善河流生态环境。河道治理应当尊

重河流自然属性，维护河流自然形态，在保障防洪安全前提下优先采用生态工程治理措施。

在河道管理线范围内建设跨河、穿河、穿堤、临河的桥梁、码头、道路、渡口、管道、缆线、取水、排水、公共休闲、

景观等工程设施，应当符合防洪标准以及有关技术要求，不得影响河势稳定、危害堤防安全。其工程建设方案应当按照河道

管理权限，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未经审查同意，不得开工建设。

在河道管理范围内禁止建设房屋等妨碍行洪的建筑物、构筑物。建筑红线退让河涌的距离应满足水利部门的规定，且其

退让河道规划蓝线最小距离不得小于10米，沿排洪渠两侧（有规划道路的）除外新建建筑物，其后退排洪渠规划蓝线的距离

除有关规划另有规定外，不得小于7米。

七 自然灾害风险控制线及水源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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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降雨期间地质灾害重点防御措施表4、强降雨期间地质灾害重点防御一张图

七 自然灾害风险控制线及水源保护区

贯彻省自然资源厅政策，按照石灰铺镇及各村强

降雨期间地质灾害重点防御一张图，执行防御响应措

施，保障人民财产和生命安全。

3、水源保护区

依据《清远市引用水源水质保护条例》、《清远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名录（2023年）》等法规和文件，规范全市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管理与保护，明确已批复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级别及管理要求，严格落实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监管责

任，实施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分类名录管理。

按要求严格保护石灰铺镇域内的分散式引用水源。分散式饮用水源地保护范围的划定，由饮用水源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

府征求相关村（居）民委员会、村民小组、村民意见后依照国家相关技术规范提出划定方案，经县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

门审定后，报县级人民政府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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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农村建房选址负面清单

村民住宅、乡村公共服务设施、农村基础与公用设施用地、乡村产业等项目建设不得在下列地点或地段选址：

➢ 山体滑坡、泥石流、危岩、塌陷等地质灾害易发区或次生灾害隐患易发地段、洪涝灾害危险地段；

➢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河湖管理范围线内不得建设的区域、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生态公益林、天然林、天然水源区域、

20年一遇洪水位线以下区城；

➢ 可能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的区城；

➢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危险化学品储存仓库或危房边；

➢ 输油、输气管道上、高压供电走廊下；

➢ 法律、法规禁止建设建（构）筑物的其他区域。

2、农村住房选址指引

（1）适度集聚紧凑布局，为未来发展留有余地，达到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目的。

（2）根据《广东省农村削坡建房风险点排查整治工作指引（试行）》规定，严格控制利用山体削坡建房，确实无法避让

的，应治理达到安全标准及相关要求后方可作为选址用地。

（3）农民建房选址需在划定的村庄建设边界内，不得破坏生态环境、毁坏古木古树、损毁历史文化遗存建筑。

八 农村住房建设管控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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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农村住房审批管理

（1）严格按照《英德市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办法》进行宅基地申报和审批。

（2）村民住房选址应优先利用存量建设用地，严格落实“一户一宅”政策，引导农村宅基地集中布局。符合“一户一宅”

要求，不涉及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与现状农村居民点相邻连片、不涉及地质灾害隐患点、河湖管理范围和洪涝灾

害风险控制线情形的，以城镇村批次方式报批且单个图斑面积400平方米以下，可以按照符合规划办理用地审批手续。

（3）在城市、镇规划区范围内的农村宅基地每户用地面积不得超过100平方米，其他地区的农村宅基地每户用地面积不

得超过150平方米。房屋总楼层数应当控制在3层半及以下；房屋首层层高应当控制在4.2米以下，二层及以上每层层高控制

3.3米以下；单栋房屋建筑总面积控制在500平方米以下（不含500平方米）。

（4）经批准易地建造住宅的，应当严格按照“建新拆旧”要求将原宅基地交还给村集体。

（5）农村集体建设多层农民公寓的，由市自然资源部门另行审批。

4、农村住房退距管控

（1）新建乡村住宅临路方向应与同侧相邻建筑外墙面边界齐平；

（2）宅间巷道宽度不小于2米，新建村民住宅退让水库边不小于20米，退让山体自然坡脚线不小于15米，退让巷道不小

于1米，退让国道、省道、县道、乡道公路用地（含规划公路）外缘依次不少于20米、15米、10米、5米；

（3）退让高速公路、铁路应符合相关规定要求；建筑退距应满足消防间距、日照间距等规定要求。

八 农村住房建设管控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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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村民住房风貌管控

参考《清远市农村住宅设计通用图集》、《英德市农村建

房风貌管控指引》等文件，村民住宅外墙色彩以浅色基调（如

白色、乳白色、米黄色等）为主色调，避免使用红、蓝等艳丽

色彩，同时需符合村庄整体景观风貌控制性要求。

6、宅基地需求情况

因三清三拆等历史遗留问题，部分村庄居民点宅基地新增

需求较大。各村宅基地保障情况如右表。

八 农村住房建设管控指引

序号
行政村/社区

名称
新增宅基地需求

（户数）

1 惟东村（石灰村） 206

2 子塘村 10

3 美村村 7

4 新联村 30

5 独山村 7

6 石灰铺社区 5

7 保安村 8

8 竹田村 14

9 友联村 按照已批复村庄规划落实

10 三门村 30

11 大田村 70

12 光明村 140

13 美光村 32

14 勤丰村 20

合计 579

各行政村（社区）宅基地分户需求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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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区域存量农房风貌提升做法一览表

改造分类及要素提升做法一览表

7、存量农房改造提升

（1）分区域管控指引

根据《清远市存量农房风貌分类提升指引》，提

出分类推进存量农房风貌改造，连线连片提升乡村空

间品质，重点对“沿城市出入口、沿重要交通线、沿

重要滨水区和沿重要风景区“等城市“四沿”区域及

其视线可及范围进行风貌提升，加强管控，根据不同

类型的农房采用下列推荐做法进行提升改造。

（2）提升改造分类及要素

将存量农房风貌改造提升分为三类：传统农房改

造、现代农房改造（微改造、重点改造）、其它农房

改造。

分别对屋顶、墙面、门窗、空调机位、店招等六

大类、11小类要素进行改造提升，提出技术措施与

具体要求，分类引导存量农房风貌品质改造提升。

八 农村住房建设管控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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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类型 容积率（FAR） 建筑高度（米）

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

（0704地类）
≤3.0 24m

公用设施用地

（13地类）
≤2.0

24m

乡村公共设施用地开发强度通用规定表

1、乡村公共设施用地类型

乡村公共设施涉及的用地类型包括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0704地类）、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08地类）、城镇村

道路用地（1207地类）、交通场站用地（1208地类）、其他交通设施用地（1209地类）、公用设施用地（13地类）、绿地

与开敞空间用地（14地类）等。

2、乡村公共设施用地选址

乡村公共设施项目用地选址不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不突破国土空间规划建设用地指标等约束条件、不

得破坏生态环境和乡村风貌，不得位于存在地质灾害、洪涝风险等安全隐患，不得占用历史保护、生态保护、河道管理范围、

区域输油输电廊道等法律法规禁止建设区域。公共设施选址优先利用现有低效建设用地、闲置地和废弃地，公共设施建筑不

得影响周边村民住宅建筑日照和通风需求，需满足安全退距和消防规范相关要求。

乡村社区生活圈服务设施配置要求、建设标准参照乡村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相关规范标准确定。

3、乡村公共设施控制指标

乡村公共设施用地控制指标应执行各行业规范要求，

用地容积率、建筑覆盖率、绿地率、建筑高度等控制指

标可参照《乡村公共设施用地开发强度通用规定表》并

根据建设需求确定，如有特殊情况需突破上述指标，需

进一步编制地块图则。

九 乡村公共设施布局建设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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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乡村公共设施用地核发规划许可情形

（1）同时满足不改变用途、不扩大用地面积、不提高容积率和建筑高度情形重建、翻建的，结合现状建设情况、规划设

计方案等明确规划条件，依据通则核发规划许可；

（2）新建、改建、扩建的，按照乡村公共服务设施、公用设施用地开发强度通用规定明确规划条件，依据通则核发规

划许可；

（3）对空间区位有特殊要求的邻避设施项目（如垃圾中转站）、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等其他情形的，需进一步编制

地块控制图则，明确土地用途、用地规模、容积率、建筑高度、建（构）筑物退让等控制要求和风貌引导要求，作为核发规

划许可的依据。

5、乡村公共设施建筑退线指引

新建、改建、扩建的乡村公共设施建（构）筑物退让道路红线、城市高架路、立交、高速公路、城市轨道、铁路交通控

制线、水系、河涌、排洪（涝）渠、灌溉渠、用地红线要求，参照《清远市国土空间规划管理技术规定及计算规则》等确定，

不得影响周边村民住宅建筑日照和通风需求，须符合日照、消防、卫生、环保、防灾、交通需求、工程管线埋设等相关要求。

当建设用地相邻农用地、未利用地时，对退让用地红线距离不作强制性要求。

九 乡村公共设施布局建设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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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乡村产业设施用地类型

乡村产业涉及的用地类型包括商业服务业用地（09地类）、工业用地（1001地类）、仓储用地（11地类）。

2、乡村产业设施用地选址

村庄建设边界内直接服务种植养殖业的农产品加工、电子商务、仓储保鲜冷链、产地低温直销配送等乡村产业，单个项

目用地规模不超过30亩，规模超过30亩的农产品加工宜在县城或乡镇城镇开发边界内集中布局。项目用地选址不得占用永久

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不突破国土空间规划建设用地规模等约束条件、不破坏生态环境和乡村风貌、不得用于商品住宅、

别墅、酒店、公寓等房地产开发，并符合相关政策法规和规范标准要求。

3、乡村产业用地核发规划许可情形

乡村产业用地新建、改建、扩建的，需进一步编制地块控制图则，明确土地用途、用地规模、容积率、建筑高度、建

（构）筑物退让等控制要求和风貌引导要求，作为核发规划许可的依据。

4、乡村产业用地建筑退线指引

乡村产业用地的建（构）筑物退让道路红线、城市高架路、立交、高速公路、城市轨道、铁路交通控制线、水系、河涌、

排洪（涝）渠、灌溉渠、用地红线要求，参照《清远市国土空间规划管理技术规定及计算规则》确定，不得影响周边村民住

宅建筑日照和通风需求，须符合日照、消防、卫生、环保、防灾、交通需求、工程管线埋设等相关要求。当建设用地相邻农

用地、未利用地时，对退让用地红线距离不作强制性要求。

十 乡村产业设施布局建设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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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预防为主、防消结合”的消防工作方针和“以人为本、科学实用、技术先进、经济合理”的规划原则。

（1）参照《农村防火规范》（GB50039-2010）相关要求，村庄集中居民点、易燃可燃材料堆场宜设置室外消防给水，

采用消防、生产、生活合一的给水系统，消防供水不满足灭火救援情况下，利用河流、水塘、水井等作为消防备用水源及取

水点，在合适位置建设消防水泵。

（2）结合各村现有村委小组情况组建村庄义务消防队，按照《广东省社区（村）微型消防站建设标准（试行）》标准配

备装备和人员。

（3）以党群服务中心为消防指挥中心，定期检查村庄及周边区域防火安全管理，将公共服务设施及祠堂、人群集中地、

森林作为重点防火单位，利用广场、农田等开敞空间作为消防疏散地。

（4）根据《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55037）相关标准要求，民用建筑周边应

设置可通行消防车并与外部公路或街道连通的道路，同时加快清除道路上堆积的建筑垃圾，恢复道路的通行功能，梳理村内

私搭乱接的电线，保证消防车道路的净宽度和净高度应满足消防车安全、快速通行的要求，如消防通道有效宽度不小于4米，

净高不小于4米，未涉及高层建筑时，转弯半径不小于9米，涉及高层建筑时，转弯半径不应小于12米。

（5）结合《英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英德市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要求，规

范电动车集中停放场地建设标准，引导电动车集中停放，并配置符合安全要求的充电设施，建设平安乡村。

（6）加强农房建筑消防管控，要求已设置防盗网的农房开设“逃生窗”。

十一 乡村消防安全管控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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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乡村公共空间管控指引

1、整体风貌管控

加强与自然山水融合协调，延续乡村传统风貌、尊重村庄原有传统格局；结合道路、河湖、林田等现状资源规划具有景

观游憩、生态防护功能的公共空间，保护自然生态和乡土人文环境。

2、公共空间建设

（1）完善整体布局。根据村庄实际，结合祠堂、水塘、古树、村口、主要街巷等重要节点，塑造与山水格局、村庄肌理、

既有建设相协调、具有地域文化气息的公共空间；不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建设小花园、小公园；不得违反村庄规划，要先规

划、后建设，合理布局；不得强行建设、摊派或政府大包大揽，要坚持农民主主体，充分尊重农民意愿；不得照搬城市模式，

脱离农村实际，贪快求洋，破坏乡村风貌、自然生态。

（2）提升人居环境。推进“污水、垃圾、厕所”农村人居环境三大革命，落实管维长效机制；做好“四小园”和公共活

动广场提升建设，推动村庄的清洁和美化；

（3）推动乡土绿化。统筹利用水系、道路沿线及荒地、废弃矿山开展绿化，鼓励庭院绿化；充分利用“四旁五边”用地，

因地制宜开展绿化美化。选择村花乡草、果树蔬菜等农家常见植物，经济实惠、易于养护，打造原汁原味的田园风光，适当

加上指示牌。优先选用本土、乡土材料，可选择木板、木桩、毛石、卵石、砖砌、仿生竹等；

（4）落实《广东省村庄绿化用地负面清单》。①禁止占用永久基本农田；②禁止违反各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和村庄规划；

③禁止在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等生态空间管控区域违规开展绿化；④禁止违规占用耕地绿化造林，确需占

用的，必须依法依规严格履行审批手续；⑤禁止填湖绿化，禁止在河湖管理范围内种植阻碍行洪的林木；⑥不得随意变更绿

化相关规划，不得擅自改变绿化用地面积性质和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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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禽畜养殖管理

（1）禁止在下列区域内建设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

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集中区域；重要河流岸带；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禁止养殖区域。

（2）实现人畜分离、家畜集中圈养。在尊重村民群众的基础上，逐步引导农户拆除门前屋后原有的养殖圈舍。指导村民

将拆除原有圈舍后遗留的禽畜粪污、污水进行无害化处理。充分利用农村闲置土地，合理规划、设计和建设农村禽畜集中圈

养区，将村民生活区和禽畜养殖区划分开来，实行统一标准化养殖。

（3）新建、改建、扩建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应当符合畜牧业发展规划、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规划，满足动物防疫条件，

并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对环境可能造成重大影响的大型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其他畜禽养殖场、

养殖小区应当填报环境影响登记表。大型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的管理目录，由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商国务院农牧主管

部门确定。

（4）对现有散养户、养殖户、养殖场的管理：明确严禁在禁养区内从事任何养殖行为，对非禁养区内的散养户，暂不做

具体要求，但必须实施圈养，不得放牧。对新增的养殖场进入生产环节后纳入现有规模养殖场管理。

十二 乡村公共空间管控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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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灰铺镇划定有条件建设区面积22.4352公顷。（不含友联村）

有条件建设区是村庄项目意向用地，位于英德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村庄建设用地外，且不与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等底线控制要素

冲突的区域，作为村庄预留的发展空间，可为未来上位规划调整提供参

考，优先纳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村庄用地调整范围。

有条件建设区开发使用需严格遵循国土空间规划管控要求，须在所

属的上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落实，并完成法定审批程序后方可实施建

设活动。

十三 乡村用地发展管控指引

序号
行政村/社区

名称
有条件建设区面积

（公顷）

1 惟东村（石灰村） 1.6905 

2 子塘村 0.6105 

3 美村村 0.8671 

4 新联村 4.7344 

5 独山村 0.2777 

6 石灰铺社区 2.0396 

7 保安村 0.4786 

8 竹田村 ——

9 友联村 按照已批复村庄规划落实

10 三门村 6.5846 

11 大田村 0.4155 

12 光明村 2.9593 

13 美光村 0.6843 

14 勤丰村 1.0931 

合计 22.4352

各行政村（社区）有条件建设区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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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村民住宅布局要求

1、集中连片式宅基地建房要求

宅基地细分。在村庄建设边界内明确村民集中建房区域范围及安置户数，并按标准细分单户宅基地并编号，村民建房可

在编号宅基地中选择。

宅基地内建设指引。村民建房需按照《清远市“百千万工程”农房设计通用图集（2025年）》及《英德市农村建房风貌

指引》（2024年），满足与宅基地边界的退距要求。

集中连片式村民建设管控指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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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村民住宅布局要求

2、插花式宅基地建房要求

采用插花方式建设住宅需按照相关管控指引进

行平面布局，并征求周边村民意见。

与周边道路、河流等后退需满足《清远市“百

千万工程”农房设计通用图集（2025年）》及《英

德市农村建房风貌指引》（2024年）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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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村民建房样式指引



英德市石灰铺镇村庄规划管理通则

32

指标 数值

宅基地面积 88㎡

建筑基地面积 88㎡

层数 二层

建筑面积 159㎡

建筑高度 7.4m

附件二 村民建房样式指引

户型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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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村民建房样式指引

户型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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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村民建房样式指引

户型B

指标 数值

宅基地面积 80㎡

建筑基地面积 80㎡

层数 三层半

建筑面积 312㎡

建筑高度 13.2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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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村民建房样式指引

户型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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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村民建房样式指引

户型C

指标 数值

宅基地面积 80㎡

建筑基地面积 80㎡

层数 三层

建筑面积 274㎡

建筑高度 10.3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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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村民建房样式指引

户型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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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村民建房样式指引

户型D

指标 数值

宅基地面积 84㎡

建筑基地面积 84㎡

层数 三层半

建筑面积 327㎡

建筑高度 12.0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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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村民建房样式指引

户型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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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户型 层数 宅基地面积（m2） 建筑基底面积（m2） 建筑面积（m2） 造价（不含装修）

1 户型E 3层 100 100 240 36万

2 户型F 3层 120 94 249 37万

3 户型G 3层 120 92 240 36万

附件二 村民建房样式指引

清远市“百千万工程”农房设计通用图集指引（新建）



英德市石灰铺镇村庄规划管理通则

41

附件二 村民建房样式指引

户型E——广府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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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村民建房样式指引

户型E——广府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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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村民建房样式指引

户型E——广府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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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村民建房样式指引

户型F——客家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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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村民建房样式指引

户型F——客家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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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村民建房样式指引

户型F——客家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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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村民建房样式指引

户型G——田园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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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村民建房样式指引

户型G——田园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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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村民建房样式指引

户型G——田园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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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农房改造示意图一 传统农房改造示意图二

传统农房改造示意图三 传统农房改造示意图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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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存量农房改造提升指引

1、传统农房

提升对象：涉及的建筑提升对象为乡村地

区采用传统建筑材料和技术所建造、具有一定年

代的存量农房，包括能反映地方传统文化要素和

建筑风格，建造年代较新的一般农房。对于列入

文物保护单位和历史建筑名录的农房，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广东省文物建筑

合理利用指引》等文件要求进行专项保护和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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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农房微改造示意图一 现代农房微改造示意图二 现代农房微改造示意图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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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现代农房微改造

微改造原则：对于外立面破损、结构安全、风貌杂糅、环境杂乱的存量农房，进行立面清洁、修补维护、环境优化、三

线下地、片区统一建筑立面风格的微改造，遵循易于实施、利于维护、经济实用的理念，打造和谐风貌，以安全性、经济性、

原真性、美观性和整体性为提升基本原。

微改造要素：本指引结合农房建筑微改造构造差异，将微改造要素划分为屋顶、外墙、门窗、庭院四大部分。其中，屋

顶细分为屋脊、山墙、檐口、女儿墙、顶棚等，外墙细分为墙面、层高线、基础、勒脚、阳台等，门窗细分为门和窗，庭院

细分为铺装、围墙、院门等。

附件三 存量农房改造提升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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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农房重点改造示意图一 现代农房重点改造示意图二 现代农房重点改造示意图三 现代农房重点改造示意图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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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现代农房重点改造

重点改造原则：对于年代较旧、结构轻微受损、建造未完成或外立面破损严重、总体风貌混乱的存量农房，进行结构加

固、继续建造未建成的建筑体、从屋顶、墙面、门窗、庭院等多方面片区整体设计重点改造，遵循易于实施、利于维护、经

济实用的理念，以安全性、经济性、原真性、美观性和整体性为提升基本原则，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设计改造。

重点改造要素：本指引结合乡村农房建筑重点改造构造差异，将重点改造要素划分为屋顶、外墙、门窗、庭院四大部分。

其中，屋顶细分为屋脊、山墙、檐口、女儿墙、顶棚等，外墙细分为墙面、层高线、基础、勒脚、阳台等，门窗细分为门和

窗，庭院细分为铺装、围墙、院门等。

附件三 存量农房改造提升指引



英德市石灰铺镇村庄规划管理通则

泥砖房改造示意图 危破房改造示意图

庭院绿化示意图 53

4、其他农房

（1）泥砖房改造

①屋顶：屋面修复；

②外墙：外墙粉刷翻新，拆除搭建墙体和违建部分，更

换木门；

③绿化：增加门前空间绿化。

（2）危破房改造

①屋顶：屋面修复增加披；

②外墙：粉刷翻新，查出坍塌墙体，更换木门；

③绿化：增加门前及建筑旁绿化。

（3）庭院绿化

包括宅间庭院、宅间绿化、宅前庭院、宅前绿化、宅旁

绿化、农房庭院、农房沿路绿化、农房周边庭院。

附件三 存量农房改造提升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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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身设施

1、文化活动广场建设要求

附件四 公共空间建设要求指引

（1）总体建设要点

广场设计应体现功能性，文化性和艺术性，增强村民文化自信；

文化活动广场宜与村委会、文化活动室等公共建筑配套设施；

或依附于戏台等历史构筑物场所某村采用当地石材和卵石铺装的广场，便于村民使用。

（2）健身设施

宜采用较高环保等级材料，应符合老年人使用要求并易于维修；

（3）休息座椅

应设置在村庄公共活动场地或小游园，位置和密度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宜选用石、木或金属座椅，造型以简洁为主；

（4）硬质铺装

应选易于得到、造价低、透水性好的材料，比如当地石材，卵石、透水砖等。

（5）公共厕所

独立式村级公共厕所宜采用生态风格和传统风格，与村落整体风貌相协调。

休闲座椅 硬质铺砖 公共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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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建设要点

坚持四不原则：不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建

设小花园、小公园；

不得违反村庄规划，要先规划、后建设，

合理布局；

不得强行建设、摊派或政府大包大揽，要

坚持农民主主体，充分尊重农民意愿；

不得照搬城市模式，脱离农村实际，贪快

求洋，破坏乡村风貌、自然生态；

在材料方面可选择木板/木桩、毛石/卵石、

砖砌等；

种植方面建设建议选择村花乡草、果树蔬

菜等农家常见植物、经济实惠、易于养护，打

造原汁原味的田园风光，适当加上指示牌。

55

小菜园

小果园

小花园

小公园

2、“四小园”建设要求

附件四 公共空间建设要求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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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2035年 指标属性

人口规模（人） 以上位规划为准 预期性

城镇开发边界（公顷） 156.95 约束性

村庄建设用地规模（公顷） 至2035年，不得超过774.58公顷 约束性

永久基本农田（公顷） 3822.61 约束性

耕地保有量 以上级下发文件为准 约束性

生态保护红线（公顷） 3558.80 约束性

生态公益林 13784.40 约束性

灾害风险控制线（公顷） —— 约束性

历史文化保护控制线（公顷） —— 约束性

镇域永农数据有问题

保安村 3419006.273 341.9006 

大田村 1664276.211 166.4276 

独山村 2956606.845 295.6607 

光明村 1267700.312 126.7700 

美村村 3758499.438 375.8499 

美光村 1206106.726 120.6107 

勤丰村 2187764.027 218.7764 

三门村 2655812.292 265.5812 

石灰铺社区 1105577.988 110.5578 

惟东村 6738695.311 673.8695 

新联村 2294062.958 229.4063 

友联村 4064514.571 406.4515 

竹田村 1867429.504 186.7430 

子塘村 2849314.598 284.9315 

总计 38035367.05 3803.5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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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赖

编号 指标 2035年 指标属性

一、空间底线

1
耕地保有量
（公顷）

以上级下发文件为准 约束性

2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公顷）
673.86 约束性

3
生态保护红线

（公顷）
2380.10 约束性

4
生态公益林
（公顷）

6005.76 约束性

5
城镇开发边界

（公顷）
44.62 约束性

二、空间结构与效率

6
村庄建设用地面积

（公顷）
117.74 预期性

7
村庄居住用地面积

（公顷）
95.89 预期性

8
村庄户籍人口规模

（人）
7623 预期性

三、空间品质

9
人均村庄建设用地面积

（平方米/人）
154.46 预期性

上赖

李屋

茅塘

大径村

塘边

松山

社角

白围

塘下

新水围

桅杆下

下村

老屋

田心

新屋

岩下村

山下

水新
石坡

陈屋

谢屋 刘屋

城下

惟东村

包屋

佛子坡
钟屋

下排 上排

排子

井下井下新村

石灰村
水尾

第四伙
大奋田

水头
油拦洞

田寮墩

堑子

蛤麻窝 沙寨

车碓下

小园
石角

东新

竹山下

寺前

小径

川峰坳

横洞

汕昆高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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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赖

上赖

李屋

茅塘

大径村

塘边

松山

社角

白围

塘下

新水围

桅杆下

下村

老屋

田心

新屋

岩下村

山下

水新
石坡

陈屋

谢屋 刘屋

城下

惟东村

包屋

佛子坡
钟屋

下排 上排

排子

井下井下新村

石灰村
水尾

第四伙

大奋田
水头

油拦洞

田寮墩

堑子

蛤麻窝 沙寨

车碓下

小园
石角

东新

竹山下

寺前

备注：有条件建设区后续将需在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落实建设用地规模并完成法定审批程序后方可实施建设活动。

小径

川峰坳

横洞

地类
规划目标年

面积（公顷） 比重（%）

耕地（01） 686.99 13.49%

园地（02） 207.79 4.08%

林地（03） 3591.90 70.53%

草地（04） 33.94 0.67%

农业设施建设用地（06） 45.36 0.89%

城乡建设用地

城镇用地

城镇住宅用地（0701） 19.62 0.39%

商业服务业用地（09） 0.06 0.00%

工业用地（1001） 21.22 0.42%

物流仓储用地（1101） 0.91 0.02%

城镇道路用地（1207） 3.36 0.07%

交通场站用地（1208） 0.19 0.00%

供电用地（1303） 0.88 0.02%

公园绿地（1401） 0.12 0.00%

小计 46.36 0.91%

村庄用地

农村宅基地（0703） 94.32 1.85%

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0704） 1.57 0.03%

商业服务业用地（09） 0.66 0.01%

工业用地（1001） 19.18 0.38%

物流仓储用地（1101） 1.90 0.04%

公路用地（1202） 0.03 0.00%

公园绿地（1401） 0.08 0.00%

小计 117.74 2.31%

区域基础设施用地

公路用地（1202） 47.14 0.93%

管道运输用地（1205） 0.18 0.00%

水工设施用地（1311） 1.44 0.03%

小计 48.76 0.96%

工矿用地 采矿用地（1002） 80.76 1.59%

特殊用地 特殊用地（15） 0.12 0.00%

留白用地 留白用地（16） 0.06 0.00%

陆地水域 陆地水域（17） 232.22 4.56%

其他土地 其他土地（23） 0.41 0.01%

总计 5092.41 100.00%

汕昆高速



下赖

上赖

李屋

茅塘

大径村

塘边

松山

社角

白围

塘下

新水围

桅杆下

下村

老屋

田心

新屋

岩下村

山下

水新

石坡

陈屋

谢屋
刘屋

城下

惟东村

包屋

佛子坡
钟屋

下排 上排

排子

井下井下新村

石灰村
水尾

第四伙
大奋田

水头
油拦洞

田寮墩

堑子

蛤麻窝 沙寨

车碓下

小园
石角

东新

文 厕 健 污 垃

垃 污 祠 广

健

广 祠 健 厕

垃 篮 舞 健祠 厕

篮 垃 厕 健

祠 广垃 厕 健

厕 健

厕 健

厕

厕

厕 健

卫 污 健 厕垃 祠 篮

垃 健 厕

村 垃党 老 健停文 厕消

垃 污

篮 污 祠 健 垃

竹山下

篮 健 广 污垃祠

祠 垃 篮 厕 污健

寺前

污 祠 广 垃 健 篮

卫 篮党健 厕 文

厕 篮垃祠园污

垃 文 污

垃 舞 健 篮污

祠 广 篮污

污 垃

污 垃 厕

污 垃

垃 污 文 厕 篮

污 垃

小径

川峰坳

横洞

古

汕昆高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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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德市石灰铺镇村庄规划管理通则

编号 指标 2035年 指标属性

一、空间底线

1
耕地保有量
（公顷）

以上级下发文件为准 约束性

2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公顷）
186.71 约束性

3
生态保护红线

（公顷）
—— 约束性

4
生态公益林
（公顷）

696.05 约束性

5
城镇开发边界

（公顷）
—— 约束性

二、空间结构与效率

6
村庄建设用地面积

（公顷）
36.65 预期性

7
村庄居住用地面积

（公顷）
35.53 预期性

8
村庄户籍人口规模

（人）
2201 预期性

三、空间品质

9
人均村庄建设用地面积

（平方米/人）
166.53 预期性

井新

叶屋

白石

竹田 丘屋
新丘屋

塘新
塘下

塘老

学树下

鱼良角

田背

上山

下山

莫屋
陈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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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新

叶屋

白石

竹田 丘屋
新丘屋

塘新
塘下

塘老

学树下

鱼良角

田背

上山

下山

地类
规划目标年

面积（公顷） 比重（%）

耕地（01） 357.9825 31.47%

园地（02） 27.4456 2.41%

林地（03） 462.4334 40.65%

草地（04） 28.9661 2.55%

湿地（05） 5.4819 0.48%

农业设施建设用地（06） 50.5364 4.44%

用地

农村宅基地（0703） 66.0054 5.80%

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0704） 0.5464 0.05%

机关团体用地（0801） 0.0998 0.01%

教育用地（0804） 0.3554 0.03%

商业服务业用地（09） 1.5254 0.13%

工业用地（1001） 15.8417 1.39%

物流仓储用地（1101） 0.9590 0.08%

城镇村道路用地（1207） 0.0547 0.00%

公园绿地（1401） 0.0164 0.00%

小计 85.4042 7.51%

区域基础设施用地

公路用地（1202） 6.2802 0.55%

水工设施用地（1312） 0.4938 0.04%

小计 6.7740 0.60%

其他建设用地 特殊用地（15） 7.3802 0.65%

陆地水域 陆地水域（17） 105.0840 9.24%

其他土地 其他土地（23） 0.1070 0.01%

总计 1137.5953 100.00%

莫屋
陈屋 地类

规划目标年

面积（公顷） 比重（%）

耕地（01） 196.70 18.93%

园地（02） 21.83 2.10%

林地（03） 678.05 65.26%

草地（04） 5.64 0.54%

农业设施建设用地（06） 11.69 1.12%

城乡建设用地

城镇用地 供电用地（1303） 0.11 0.01%

村庄用地

农村宅基地（0703） 35.27 3.39%

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
（0704）

0.26 0.03%

工业用地（1001） 0.00 0.00%

物流仓储用地（1101） 0.24 0.02%

供电用地（1303） 0.22 0.02%

公园绿地（1401） 0.66 0.06%

小计 36.65 3.53%

区域基础设施用地

公路用地（1202） 30.05 2.89%

水工设施用地（1311） 6.06 0.58%

小计 36.11 3.48%

工矿用地 采矿用地（1002） 0.14 0.01%

特殊用地 特殊用地（15） 0.14 0.01%

陆地水域 陆地水域（17） 50.99 4.91%

其他土地 其他土地（23） 1.02 0.10%

总计 1039.07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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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新

叶屋

白石

竹田 丘屋
新丘屋

塘新
塘下

塘老

学树下

鱼良角

田背

上山

下山

党 村 垃

垃

庙

健 垃 厕 污

篮 垃 污 厕

垃

垃 厕 污 祠

古 垃树

舞 卫

莫屋
陈屋

小文

篮 厕 污 垃健

祠 文 园 篮 厕 污

健 垃 污

垃 文 篮 厕 健污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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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指标 2035年 指标属性

一、空间底线

1
耕地保有量
（公顷）

以上级下发文件为准 约束性

2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公顷）
166.43 约束性

3
生态保护红线

（公顷）
—— 约束性

4
生态公益林
（公顷）

816.83 约束性

5
城镇开发边界

（公顷）
—— 约束性

二、空间结构与效率

6
村庄建设用地面积

（公顷）
46.42 预期性

7
村庄居住用地面积

（公顷）
42.38 预期性

8
村庄户籍人口规模

（人）
2734 预期性

三、空间品质

9
人均村庄建设用地面积

（平方米/人）
169.80 预期性

竹田

大塘新村

旧大塘村

大田村

大垮

地头坪村

竹园心

田心

洋老村

为顶村

楼仔

楼下

满伙

塘口

塘新

洋老石氏宗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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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田

大塘新村

旧大塘村

大田村

大垮

地头坪村

竹园心

田心

洋老村

为顶村

地类
规划目标年

面积（公顷） 比重（%）

耕地（01） 357.9825 31.47%

园地（02） 27.4456 2.41%

林地（03） 462.4334 40.65%

草地（04） 28.9661 2.55%

湿地（05） 5.4819 0.48%

农业设施建设用地（06） 50.5364 4.44%

用地

农村宅基地（0703） 66.0054 5.80%

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0704） 0.5464 0.05%

机关团体用地（0801） 0.0998 0.01%

教育用地（0804） 0.3554 0.03%

商业服务业用地（09） 1.5254 0.13%

工业用地（1001） 15.8417 1.39%

物流仓储用地（1101） 0.9590 0.08%

城镇村道路用地（1207） 0.0547 0.00%

公园绿地（1401） 0.0164 0.00%

小计 85.4042 7.51%

区域基础设施用地

公路用地（1202） 6.2802 0.55%

水工设施用地（1312） 0.4938 0.04%

小计 6.7740 0.60%

其他建设用地 特殊用地（15） 7.3802 0.65%

陆地水域 陆地水域（17） 105.0840 9.24%

其他土地 其他土地（23） 0.1070 0.01%

总计 1137.5953 100.00%

楼仔

楼下

满伙

塘口

塘新

地类
规划目标年

面积（公顷） 比重（%）

耕地（01） 172.71 10.53%

园地（02） 10.50 0.64%

林地（03） 1299.88 79.27%

草地（04） 2.26 0.14%

湿地（05） 0.62 0.04%

农业设施建设用地（06） 7.05 0.43%

城乡建设用地

城镇用地

供电用地（1303） 0.44 0.03%

供水用地（1301） 0.05 0.00%

小计 0.49 0.03%

村庄用地

农村宅基地（0703） 40.63 2.48%

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0704） 1.76 0.11%

教育用地（0804） 0.34 0.02%

工业用地（1001） 2.84 0.17%

物流仓储用地（1101） 0.51 0.03%

公园绿地（1401） 0.33 0.02%

公路用地（1202） 0.02 0.00%

小计 46.42 2.83%

区域基础设施用地

公路用地（1202） 13.30 0.81%

港口码头用地（1204） 0.43 0.03%

小计 13.73 0.84%

陆地水域 陆地水域（17） 86.05 5.25%

总计 1639.72 100.00%

洋老石氏宗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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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田

大塘新村

旧大塘村

大田村

满伙

大垮地头坪村

竹园心

田心

洋老村

为顶村

停 祠健 古 垃 厕污

楼仔

楼下

厕 文 垃

垃

垃

垃 污 篮厕 健

塘口

塘新
垃

文 厕污垃

健

篮 文 古 健

祠 垃 厕 污

文 厕 垃健古 污

祠 广 文厕 篮污

村 卫 园 垃党 文污

垃舞 篮 祠 健 污

篮 祠 广垃 文厕 污

洋老石氏宗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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